
宁远县交警大队2018年度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宁远县交警大队现有干部职工90人（其中：行政人员65人，事业人员14人，离退休人员11人），临时人员125人，派出四个中队，领导人数1正6副；越野车4台，金杯牌小客车5台，小轿车10台，皮卡车4台；电脑70台；空调45部；电话32部。（一）机构设置
宁远县交警大队内设办公室、政工室、车管股、驾管股、交管股、巡逻中队等6个股室机构。
（二）人员编制
宁远县交警大队现有干部职工90人（其中：行政人员65人，事业人员14人，离退休人员11人），临时人员125人，派出四个中队，领导人数1正6副。

（三）单位主要工作职能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道路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研究制订辖区道路交通管理对策，拟定全县道路交通安全、秩序管理发展战略。

(二)指导和参与维护全县道路(含人行道、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交通秩序;参与研究城市建设、道路交通和安全设施的规划;参与城区道路交通标志、标线、交通信号装置等安全设施的设置、监督和管理，依法打击破坏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等违法犯罪活动。

(三)参与全县道路交通检查(卡)的审核和有关管理工作;指导和参与对涉及交通安全、交通秩序的停车场(库)、车辆停靠站点的规划建设和挖掘，占用道路的审批管理工作。

(四)负责全县道路交通事故的预防和调处工作，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纠正道路交通违章，指挥疏导道路交通，维护交通秩序;指导基层交通安全组织建设和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五)负责实施交通警(保)卫工作，参与处置突发事件;协同其他警种或部门维护公路治安秩序，打击车匪路霸，堵截逃犯及其他犯罪嫌疑人，依法查处乱设卡、乱罚款、乱收费行为。

(六)负责机动车辆管理。对全县摩托车、三轮车进行年度检验和牌证核发;办理全县C型以上(含C型)的机动车辆初检、落户和机动车改装、维修、转户，报废等审批手续。

(七)负责对全县各类机动车驾驶员的教育，培训和考试，办理驾驶员考核发证、转籍、异动手续。管理C型以下驾驶员档案。

(八)组织指导全县公安交警队伍的纪律作风建设、宣传教育、思想政治工作和业务培训;指导、检查和监督全县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执法活动，督查和协助查处违法违纪案件;协助县公安屙党委管理县交警大队的领导班子。

(九)负责全县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交通管理科学技术的研究、规划和组织推广、应用，以及通信、计算机应用的规划指导。

(十)监督县农业机械管理部门做好农用运输车辆及其驾驶员的管理工作。

(十一)农用运输车的管理体制维持现状。负责管理动力在60千瓦(含60千瓦)以上或核载1.5吨(含1.5吨)以上的国家目录产品的车辆，挂汽车牌照。

(十二)承办县委、县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绩效自评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绩效评价的目的在于促进部门高效履职。同时，及时总结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改进和加强财政支出项目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绩效评价依据
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1〕285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2〕33号）、《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14年度专项资金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湘财绩[2014]4号）、《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永政发[2013]24号）。
三、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1、年初预算收支情况
2018年交警大队预算收支情况如下表：
	预算项目
	金额（万元）
	预算项目
	金额 （万元）

	收入预算
	3318..3119
	支出预算
	3318..3119

	财政拨款
	3318..3119
	基本支出
	3318..3119

	合计
	3318..3119
	合计
	3318..3119


从年初预算批复情况来看，预算安排财政拨款等预算收入3318..3119万元：预算支出安排3318..3119万元。
2、实际决算收入情况
实际决算收入财政拨款收入为3318..3119万元。
3.年度预算支出决算及结余情况              单位：万元
	决算项目
	预算金额
	决算金额
	超支或结余

	基本支出
	1477.5
	1477.5
	0

	项目支出
	1840.8119
	1840.8119
	0

	合计
	3318..3119
	3318..3119
	0


本年预算3318..3119万元，结余0元。
（一）基本支出
基本支出用于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包支出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年初预算批复的基本支出为1245.302万元。
其中：1、人员经费支出912.5177万元;

2、日常公用经费支出564.9823万元;

全年实际决算支出1245.302万元.

其中：1、人员经费支出912.5177万元;

2、日常公用经费支出564.98237万元。
（二）项目支出
项目支出是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其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主要用于行政事业类项目。
年初项目支出预算为1840.8119元，为行政事业类项目，年末决算的项目支出为1840.8119万元，决算项目支出总额余0万元。
本年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决算金额

	工资福利支出
	1281.8521

	商品和服务支出
	987.3855

	对家庭和个人补助支出
	2.0256

	其他资本性支出
	1047.0487


	合计
	3318.3119


其中：工资福利支出：包括2018年基本工资601.6674万元，津贴补贴208.83万元，奖金139.3721万元，伙食补助17.0005元，绩效工资84.1821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230.8万元，合计1281.8521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0256万元

（三）“三公”经费情况。
“三公经费”总额本年预算情况
                                      单位：万元
	费用项目
	本年预算
	本年决算
	结余/超支

	
	基本支出
	基本支出
	基本支出

	公务接待费
	29.5
	29.5
	0

	公车运行维护费
	42.7
	42.7
	0

	因公出国费用
	0.00
	0.00
	   0.00

	合计
	72.2
	72.2
	


1、因公出国（境）费用。
全年因公出国(境)费用为0万元。
2、公务接待费。
全年支出公务接待费29.5万元。
 3、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单位38台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42.7万元。
（四）专项项目经费情况：专项资金预算投入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上年结余
	本年预算
	财政追加
	可用预算
	决算金额
	结余/超支

	工资福利支出
	
	371.36
	
	371.36
	371.36
	0

	商品服务支出
	
	422.4032
	
	422.4032
	422.4032
	

	其他资本性支出
	
	135.9
	
	135.9
	135.9
	

	合  计
	
	1840.8119
	
	1840.8119
	1840.8119
	


 专项项目经费使用情况使用的项目基本完成，经费也已经到位，完成情况较好。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18年度交警大队整体支出资金资金使用符合政策要求，合理合法，使用有效，管理较规范。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
专项项目资金由于资金到位较慢，造成年终专项资金使用一些未到位，专项资金应设置专帐核算，专项资金需专款专用。应明确、制定详细的使用范围和规定，严格遵守使用规定。
六、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一）科学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
在预算金额内严格控制费用的支出，控制超支现象的发生。对于年度无法预计的临时追加的相关工作所需费用，用其他费用项目结余资金调剂使用或需要追加费用预算的，按照费用预算调整的报批程序，经批准后再使用。
在费用报账支付时，严格审核，控制费用跨年度报账，确保费用核算的及时性和完整性；按照费用的实际使用用途进行资金支付和财务列报，严格按照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进行财务核算。
（二）加强项目资金管理，严格规范项目资金使用及审批制度。
建立和规范专项资金管理制度，明确专项资金使用范围，严格规范专项资金的审批程序，切实做好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严禁专项资金挪作他用。
设置专项资金科目进行核算，真实反馈专项资金使用情况，严禁专项资金在项目间自行调剂。
完善财务管理制度，严格规范现金使用的范围，尽量避免大额付现，确保单位资产安全和完整。
宁远县交警大队
2019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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